臺南縣仁和國民小學學生畢業成績證明書

(   )校小證字第   號

學生    民國  年  月  日生，在本校畢業屬實，特發給畢業證明書以茲證明,該生成績如下:
特此證明
	項　　　　目
	成　　　績
	各科成績考查說明

	學習領域
	
	各學習領域之評量成績，一律以等第法表示之。

一、優等：九十分以上。

二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。

三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。

四、丙等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。

五、丁等：未滿六十分（為不及格）。

	日常生活表現
	
	

	語文領域
	國語文
	
	

	
	鄉土語言
	
	

	
	英語
	
	

	健康與體育
	
	

	數學領域
	
	

	生活課程
	
	

	社會領域
	
	

	藝術與人文領域
	
	

	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
	
	

	綜合活動領域
	
	

	校對
	


            校長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